


 

- 2 - 

学、全科医学、药学、护理、其他卫生技术等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暂行规定》（卫人发〔2001〕164 号）中报名条件的人员，

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和专业类别的考试。 

（二）按照《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人部发〔2006〕69号）有关规定，凡在我区社区卫

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师、护师，可提前 1 年报考全科医学、社

区护理专业类别的中级资格考试。 

（三）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

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63号）有关规

定，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到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，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。 

（四）报名参加 2019 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各级别考试的

人员，其学历取得日期和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均截至 2018年 

12 月 31日。报名条件中有关专业学历或学位的规定，是指国

家教育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院校毕业学历或学位。 

（五）自 2019 年起，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》

（附件 1）增加急诊医学（中级，专业代码 392）专业，执业

范围为急救医学皆可申报。 

（六）凡报考《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》中专业

代码为 301至 365 以及 392 专业的人员，必须提供《执业医师

资格证》、《医师执业证》（注：报考专业必须与执业证注册的

执业范围一致）；属于自治区、市、县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考

生（不含企事业单位职工医院、卫生所等），还必须提供《广

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基层工作考核卡》（附件 2）。因工

作岗位变动，需报考现岗位专业类别的人员，必须提供从事现

岗位专业工作时间满 2年的证明。转岗到医学岗位的，除具有

准入资格外，其执业范围还须符合原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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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广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工作 

考核卡  
 

派出单位：  
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文化程度  专业技术职称  政治面貌  

受援单位 基层服务起止时间 

  

工作

总结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受援 

单位

鉴定

意见 

 

 

 

 

派出

单位

审核

意见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派出单位和受援单位各存一份，个人人事档案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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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广西考区 2019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日程安排表 
 

工 作 内 容 工 作 时 间 

网上报名 2019 年 1月 10-24日 

现场确认 1 月 15-31 日 

考点审核考生报名资格 2 月 1-28日 

军队考生报名数据交接及上传 2 月 22 日-3 月 4 日 

考区网上审核考生报名资格 3 月 1-7日 

登记、审核考生报考专业和科目修改情况 3 月 7 日前 

考生网上缴费 3 月 8-19日 

考点编排考场试室、安排考生座位 3 月 21-31 日 

考区审核各考点考场安排 4 月 1-4日 

考点接卷信息、考办设置上报考区 5 月 10 日前 

准考证网上打印功能开放 5 月 9 日-6 月 2 日 

考点打印军队考生准考证 5 月 9-15日 

考点下载《考生签到表》并打印 
5 月 17 日起下载 

打印考生签到表 

考区与考点试卷交接 5 月 24 日 

考试实施 
5 月 25、26 日， 

6 月 1、2日 

考区回收试卷、答题卡 5 月 26、27 日 

考点上报数据修正信息 6 月 10 日前 

考点进行违纪违规处理并向考区上报正式文

件 
6 月 10 日前 

考区向国家考办上报违纪违规处理正式文件 6 月 14 日前 

考区向国家考办上报考试物品销毁情况 6 月 23 日前 

网上成绩发布 考后两个月 






